
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會議手冊

宜蘭縣政府  印製

中華民國112年 4月 18日

1



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會議議程

時間：112年 4月 18日（星期二）下午2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2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姿妙

與會人員：各聘任委員及本府相關局（處）

議程表：

起迄時間 議程內容

13:40-14:00 與會人員報到

14:00-14:10 頒發新聘委員聘書

14:10-14:15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14:15-14:25 主席致詞

14:25-14:35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4:35-15:40

各單位業務簡報

1.社會處

2.勞工處

3.衛生局

4.教育處

5.建設處

6.交通處

15:40-16:00 提案討論

16:00-16:20 臨時動議

16:2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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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12年第 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座次圖(20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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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次委員會會議(111年 11月 2日)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會議時間:112年 11月 2日

案

次
列管日期 主席指示項目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建

議

一 111年11月2日

請社會處針對機構

式日間服務(含個案

交通接送)研擬改善

策略並積極辦理。

(吳委員芳淑提案)

社會處

一、本府112年已核准財
團法人宜蘭縣私立
懷哲復康之家及財
團法人蘭智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設私立
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縮減日間照顧服務
規模，先予敘明。

二、查目前日間照顧服
務使用率低於70%
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僅財團法人宜蘭
縣私立慕光盲人重
建中心及財團法人
宜蘭縣私立柏拉圖
復康之家2家機
構，前者因生活重
建服務性質特殊，
且服務期間以一年
為主，招募服務對
象不易，本府將積
極宣導是項業務，
並輔導該中心辦理
業務縮減事宜；至
後者目前有多項限
期改善追蹤事項，
需待人力穩定及空
間改善完成後再收
案始為得宜，本府
亦將積極輔導該家
提升服務品質及量
能。

三、綜上，本項提案宜
以個案處理。

建議
解除
列管

二 111年11月2日 針對「宜蘭縣友善餐

廳」標誌貼紙案，請

建設處拓展至一般

商家亦適用，並定

期造冊給相關機關、

身障機構團體等知

悉。

建設處 一、本處針對目前並未
    納入公共建築物範
    疇之店舖、一般零
    售場所、日常用品
    零售場所等類似場
    所及面積未達 300
    平方公尺之餐廳以
    張貼張貼「宜蘭縣
    友善商家」(第一
款)標誌貼紙。

建議
列入
業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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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明正提案)

二、另依規定需改善無
    障礙設施之餐廳及
    便利商店，無障礙
    設施倘經改善勘檢
    合格，張貼「宜蘭
    縣勁友善好商家」
    (第二款)貼紙。
三、目前以宜蘭羅東地
    區便利商店做為張
    貼對象，後續持續
    增加一般餐廳、3C
    家電用品商店等。
四、詳專題報告

三 111年11月2日

針對會議資料呈現

方式，請社會處依

委員建議統計月份

從該年度1月份開始

。(吳委員芳淑提案)

社會處

本次會議資料已依委員

建議統計資料從該年度1

月份開始。

建議
解除
列管

四 111年11月2日

請工旅處、蘭陽博物

館於112年度追加

預算案優先編列成

人照護床經費。

(余委員雨軒提案)

工旅處

蘭陽博

物館

一、工旅處：於112年度
追加預算案優先編
列成人照護床經費
每台$86,500*3台
=$259,000元(設置
地點:武荖坑風景
區、親水公園、礁溪
溫泉公園)，經費來
源：科目-資本門-
觀光區整建工程-設
備及投資-公共建設
及設施費。

二、蘭陽博物館：已納
入於112年度追加
預算，待通過後設
置。

建議
列入
業務
報告

五 111年11月2日 請建設處函知交通

部觀光局設置成人

照護床。

(余委員雨軒提案)

建設處 一、本處111年11月21日
    函請交通部觀光局
    設置成人照護床。
二、交通部觀光局東北
    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於11
    年12月5日函復因目
    前法規尚無規定需
    設置及設置後空間

建議
列入
業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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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影響無障礙廁所
    設施。俟未來法規
    修正及實際需要再
    行辦理。
三、本處續以111年12月
    15日府建使字第
    1110188599號函回
    復說明經現勘該無
    障礙廁所空間大於
    法規規定，仍請設
    置成人照護床。
四、因交通部觀光局東
    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未
    回復，本處續以112
    年3月24日府建使字
    第1110188599號函
    請該處仍盡速考量
    設置。
五、交通部觀光局東北
    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以112
    年3月29日觀東遊字
    第1120400206號函
    回復將視實際需要
    情形研設。

六 111年11月2日 請社會處加強宣導

復康巴士預約服務並

滾動式檢討評估系統

開發的效益，必要時

納入 112年追加預算

增取經費。

(陳委員佩琪提案)

社會處 一、查目前全台約有13個

縣市建置線上預約系

統，經瞭解各縣市使

用系統預約及成效偏

低，使用單位反映系

統使用上成熟度不足

(如：無法立即預約

叫車、預約方式基於

公平性僅提供「線上」

，無法多元預約管道

)，致使用意願不高

；為避免開發後使用

率偏低，本處將持續

追蹤盤點各縣市使用

狀況做為評估效益依

據。

二、縣內18家長照交通單

位及復康巴士均有開

建議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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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民眾使用line預約

車輛，以利民眾即時

預約，單位於收到預

約資訊後安排班表及

時回復，已具有多元

預約方式(電話

、line、搭乘當下立即

預約下次服務時間)。

三、綜上，建請待系統開

發更為穩定及市場民

眾線上預約接受度提

升後，再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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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單位業務報告
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

111年1月至12月及112年1月至2月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社會處一、多元福利服務

(一)身心障礙機構教養安置服務

身心障礙機構輔導與服務：為滿足居住機構之身心障礙者多元需求，

輔導縣內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機構式全日型住宿及日間照顧等服務

，目前已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計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宜蘭

教養院、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竹峖身心障礙養護院、財團法人宜蘭縣私

立懷哲復康之家、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財團法

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蘭陽智能發展學苑、財團法人創世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宜蘭縣私立羅東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財團法人宜蘭

縣私立慕光盲人重建中心及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柏拉圖復康之等共計8

家，全日型床位數計825床，日間型床位數計245床，截至112年2月共

計收容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139人、入住率57%，全日型住宿收容699人

、入住率為85%。

(二）交通接送服務

1.身心障礙者縣內客運免費乘車及縣外捷運半價優惠補貼
 
  為鼓勵身心障礙者多出家門，提升其社會參與機會，凡設籍本縣之

身心障礙者，得持身心障礙證明及相片辦理愛心卡，免費搭乘行駛

縣境內各路線班車；另補貼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可半價優惠

搭乘縣外捷運之費用。

111年服務計249,566人次，補助款計374萬9,739元。(年度預算編

列549萬8,000元，執行率68.2%)；112年1月至2月服務計48,368人

次，補助款計71萬6,179元。(年度預算編列391萬8,000元，執行率

18.28%)。

2.復康巴士接送服務

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及輪椅使用者就醫、復健及其他必要之交通服務

，111年委託生通股份有限公司、穩將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及財團法

人宜蘭縣私立弘道仁愛之家辦理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共22輛車服務

111年預算編列1,029萬6,000元，111年度實際服務人次計90,490人

次，執行金額計917萬6,700元，執行率89.13%。

112年委託笙田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北市勝利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天主教弘道仁愛之家辦理身

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共22輛車服務 112年預算編列1,043萬6,000元

，112年1月執行金額計95萬1600元，執行率9.16%，服務人次計180

人次。

3.長照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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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分區辦理地區及目前服務單位如下:

(1)溪南地區: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宏仁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嘉民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穩將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生通股份有限公司、駿德租賃有限公司、富爾捷居家

護理所。

(2)溪北地區: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

人宜蘭縣私立宏仁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生通

股份有限公司、穩將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社團法人

宜蘭縣蘭雨社會福利協會、吳震世診所、岳成診所、佳

禾通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

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方濟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笙田國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3)大同鄉: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大同衛生

所。

(4)南澳鄉:南澳衛生所、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弘道仁愛之家、宜蘭縣

楓溪原住民永續促進協會。
全縣截至112年2月服務車輛數共計79輛。111年1月至12月服務人數
計3,500人，服務人次計95,706人次(111年預算編列8,557萬1,800
元，111年1月至12月執行金額計7,679萬3,778元，執行率
89.74%)。112年1月至2月服務人數計1,840人，服務人次計13,637人
次，112年1月至2月執行金額計574萬7,256元。

（三）早期療育服務

1.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透過補助使發展遲緩兒童可接受適當之療育服務，達到開發潛能

的效果，並幫助其家庭減輕療育費用之負擔。

111年預計補助2,300人次，預算編列1,189萬3,266元整；111年

補助3,092人次，補助金額計1,179萬8,702元，執行率為99.2%；

112年預計補助2,300人次，預算編列1,298萬元整，112年第一季

療育費審核中。

2.辦理發展遲緩兒童到宅及社區療育服務：

  建構社區化服務網路，服務對以未就學、未有療育服務個案為優

先，由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分區辦理。

111年度預算編列638萬3,423元(含中央補助款)，預計服務146人

；111年執行金額573萬7,872元，執行率89.89%；服務人數128人

、計6,284人次。112年度預算編列634萬2,815元(含中央補助款)，

預計服務146人數；112年1-2月服務人數52人、計932人次；本計

畫按季核銷，112年度尚未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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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兒童綜合服務中心-通報轉介中心、個案管理中心：

  提供本縣發展遲緩兒童完整服務，並落實本縣發展遲緩兒童之個

案管理服務，提供支持遲緩兒童家庭資源協助及輔導係屬專業服

務，由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承接通報轉介

中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宜蘭分事務所承接個案管理

中心。

111年度預算編列385萬2,000元，111年執行金額為377萬1,924元

，執行率為97.92%；通報轉介中心在案量1,365人，新增通報案

量為619人；個案管理中心在案量為326人。

112年度預算編列499萬5,000元，1-2月執行金額為65萬5,525元

，執行率12.9%；112年1-2月通報轉介中心在案量1,451人，新增

通報案量為86人；個案管理中心在案量為270人。

4.聽語訓練中心：

提供本縣發展遲緩兒童完整服務，提供本縣聽損兒童與家庭生活

指導與學習服務，降低聽損兒童的障礙與發展，並結合社會資源

辦理各項聽損服務，提供一對一聽覺口語療育服務提供家長諮詢

、親職教育、免費聽力評估等，由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

會承接辦理。

111年度預算編列62萬8,000元，111年執行金額為62萬6,064元，

執行率為99.69%；服務人次為1,259人次。

112年度預算編列64萬1,460元，1-2月執行金額為9萬3,059元，

執行率14.51%；112年1-2月服務人次為161人次。

（四）手語翻譯及聽打服務

為提供聽語障人士對外溝通之橋樑，辦理手語翻譯協助服務。

※111年度服務：

1.111年度提供手語翻譯服務173案，同步聽打服務3案。

2.宣導及推廣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服務計1場次。

3.辦理手語翻譯員培訓班，計有16人參加。

4.辦理手語翻譯員及聽打服務員教育訓練1場次(辦理時間:111年10

月14日)，計20人次。訓練後進行測驗且達9成學員通過測驗為18人

次。

5.111年度預算編列126萬元，因應實際狀況契約增加15萬元，共

141萬元，111年度實際執行129萬1,073元，執行率為91.57%。

※112年度服務

1.112年度預算編列150萬元，112年1-2月年度實際執行19萬6,674

元，執行率為13.11%。

2.預計辦理

(1)辦理手語翻譯員培訓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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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同步聽打員培訓班

(3)辦理手語翻譯員及同步聽打員教育訓練1場次

(4)宣導及推廣手語翻譯暨同步聽打服務1場次

二、身心障礙社區照顧服務

（一）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本府補助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樟仔園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會辦理「特自在作業所」、財團法人阿

寶教育基金會辦理「安興工坊」、「米寶小作所」、「幸福工坊」、社團法

人宜蘭縣普逹關懷協會辦理「妙樂工坊」、康德人文關懷協會「米琪工

坊、小太陽工坊」及康復之友協會「新生小作所」等9處。

目的：

提供符合收案標準的身障朋友多元服務選擇，藉由作業活動、文康休

閒及自立生活培力等服務內容，讓障礙者在日間參與適性作業活動

，除可維持障礙者之基本社會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同時可避免年紀

較長的障礙者提早老化，提升並強化年輕障礙者之能力。

預期效益：

1.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以專業服務團隊提供服務，讓未進入勞政就

服體系而不須接受日間照顧服務者，能獲得適當之服務，並提升

宜蘭縣內身心障礙者享有福利服務品質。

2.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據點，預計每年提供至少160名身心障礙者

安全、穩定之日間作業活動，促進自立與尊嚴，並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

3.建立推展適合在地化之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模式，協助政府相關部

門發展及推動並結合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推動身心障礙者多元化服

務措施之選擇參考。

4.可使一般社會大眾藉由與身心障礙者在實際工作上的互動，增進

對於身心障礙朋友之工作能力認識與肯定，同時將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設置於一般社區中，讓社區居民認識與接觸身心障礙朋友，

增進社區民眾對於身心障礙者之接納，協助身心障礙者融入社區

生活。

5.社區適應與休閒活動的規劃參與，可促進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概念

及執行，並從而養成參與健康的休閒生活與良好生活作息習慣。

111年預計服務162人，預算編列1,911萬5,410元整，截至111年12月

底止，共計服務137人，執行金額1,818萬345元，執行率95.11%。112

年預計服務158人，預算編列1,901萬687元整，截至112年2月底止，

共計服務125人，本計畫按季核銷，112年度第1季尚未核銷。

（二）社區居住服務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於宜蘭市1社區家園、財團法人天主教

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於冬山辦理1社區家園，計2所社區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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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成年心智障礙者透過社區居住之支持服務，支持居住在社區

一般住家中，提供社區生活經驗及學習自我決策並為決策負責任。與

一般民眾擁有權利與機會使用社區之所有資源，自由選擇參與社區

互動和日常生活，成為社區的一份子。倡議獨立生活的權益，使其能

達到獨立生活的最終目標。

111年預計服務18人，預算編列199萬3,600元整，截至111年12月底

止，共計服務17人，預算執行金額180萬6,400元。執行率90.61%。112

年預計服務12人，預算編列116萬4,800元整，截至112年2月底止，

共計服務11人，執行金額0元。本計畫每半年核銷，112年度尚未核銷

。

（三）生活重建服務

1.視覺障礙類

提供後天致障之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訓練、資訊溝通技能訓練（盲

用電腦教學、點字訓練）、生活自理能力訓練、低視能評估、輔具評

估及訓練、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成長團體課程、技藝、體能及休

閒服務活動等，目前推動業務上，所遇之困難係本縣視障生活重

建相關師資稀少，縣內師資尋覓不易，易造成訓練師資需同時服

務多位視障者，服務量能受限。

111年度目標預計服務20人，預算編列計141萬元，111年1-12月共

計補助18人，依照個案申請實際需求核定補助，執行金額計86萬

6,892元，執行率61.48%。112年預計服務20人，預算編列148萬

4,000元整，截至112年2月底止，共計服務9人；本計畫按季核銷

，112年度尚未核銷。

2.肢體障礙類

提供中途失能之肢體障礙者日常生活能力重建、心理適應及家庭照

顧者支持等服務，本計畫結合社團法人宜蘭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療育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肢體障礙者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脊髓

損傷者協會試辦執行。

111年計畫目標預計服務15人，預算編列54萬4,000元，111年1-12

月已服務24人，執行金額為47萬1,856元。執行率86.74%。。112年

預計服務15人，預算編列54萬4,000元，截至112年2月底止；本計

畫每半年核銷，112年度尚未核銷。

（四）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依身心障礙者需求，透過「個人助理」及「同儕支持員」之協助，提供身

障者居住、生活、參與活動、資源連結等各項協助，培養身障者「自我選

擇」、「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能力，融入社區自主生活，達到平等

參與社會之目的。

111年度預計服務15人，預算編列166萬7,000元整，截至111年12月底

止，共計服務22人，執行金額104萬1,962元，執行率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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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預計服務20人，預算編列197萬2,223元整，截至112年2月底止

，共計服務11人；本計畫按季核銷，112年度尚未核銷。

(五）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佈建

本府補助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智障者權益促進會、社團

法人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會辦理「布建身心

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共6處。服務為鼓勵有效結合社區相關資

源及地方特色，評估當地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需求，規劃以社區為基

礎的服務據點，並運用在地志工資源提供服務；結合地區性醫療 專

業人員，舉辦健康講座、體適能活動、及健康促進活動等，延緩中高齡

身心障礙者老化，提供預防性服務；豐富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促進

社區融合及社會參與；支持中高齡身心障礙家庭，提供家庭照顧者支

持性服務。

期望能達到培養身心障礙者適應環境，訓練其表達能力、並教導正確

相關生活法律基本常規；藉此讓身心障礙者家人由原照護角色，逐漸

成為支持與陪同者角色，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在生活作息中獨立；以社

區志工資源之介入，藉此教育社區民眾，重新認識身心障礙者，避免

「汙名化」而影響身障者基本生存權；職業薰陶以及成果發表增進身心

障礙者自信心，促進社區融合，達成身心障礙者自我表達、自我負責

之目的。

111年預計服務77人，預算編列1,126萬1,400元整，截至111年12月服

務48人，執行金額1,021萬5,139元，執行率90.71%。

112年預計服務79人，預算編列1,350萬5,068元整，截至112年2月底

止，共計服務54人；本計畫每半年核銷，112年度尚未核銷。

(六）乾燥車服務

提供失能弱勢民眾/列冊獨老提供到宅寢具乾燥消毒服務。

111年預算編列198萬7,200元，預計服務目標1,440人次，111年1-12

月月實際服務1429人次，執行金額計196萬3,952元，執行率98.83%。

112年預算編列199萬8,000元整，執行金額計36萬6,697元，執行率

18.35%，共服務254人次。

(七）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

鑑於部分精神障礙者因病情影響，無法固定時間使用身心障礙者社區

式服務，需較彈性之服務模式，為協助精神障礙者融入社區，參考精

神障礙會所模式之夥伴關係、同儕關係、個別化等精神，特此發展適合

社區精神障礙者的服務模式。為建構本土化精神障礙者社區服務模式，

提高精神障礙者使用社區式服務之意願，並藉由與同儕及工作人員共

同參與過程，發展夥伴關係，促進精神障礙者生活自立。

111年預算編列330萬6,237元，預計提供20名個案服務；截至111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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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溪南純精會所共收20名，服務人次共計280人次，經費執行金額共計

270萬437元，執行率81.68%。

112年預算編列984萬5,393元，預計新開辦1個服務據點(尚在規劃中)

，共計2個服務據點；截至112年2月底止，共計服務23人，本計畫按季

核銷，112年度尚未核銷。

三、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

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係透過社工初訪及志工關懷訪視，提供身障者家庭心理

支持及所需之資訊或資源連結服務，111年及112年委託社團法人宜蘭縣生

命線協會辦理。

111年預算編列14萬8,000元，預計服務55案，截至111年12月底，共計服

務45案，服務人次190人次，執行金額共計7萬9,949元，執行率54.02%；

112年預算編列14萬8,000元，預計服務55案，截至112年2月底，共計服務

15案，服務人次18人次；本計畫按季核銷，112年度尚未核銷。

四、經濟生活與社會保險

（一）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111年1-12月服務人次計97,833人次，補助計5億105萬755元，年度預

算為5億1,711萬8,000元，執行率96.89%。

112年1-2月服務人次計15,713人次，補助計8,068萬3,708元，年度預

算為5億1,115萬4,000元，執行率15.78%。

（二）補助身心障礙者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公教人員保險、

      軍人保險等社會保險補助

本案係補助身心障礙者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公教

人員保險、軍人保險等社會保險補助，依身心障礙者障礙等級補助，

輕度補助其自付保險費之1/4，中度補助其自付保險費之1/2，重度以

上等級全額補助其自付保險費，以減輕身心障礙者保費負擔。

111年補助36萬84人次，預算編列7,473萬3,000元，執行金額7,847萬

4,857元，執行率105.01%。

112年預計補助36萬1,000人，預算編列7,761萬2,000元，112年1-2月

共計補助4萬3,062人，執行金額833萬4,627元，執行率10.74%。

（三）辦理55-64歲身心障礙者及65歲以上高齡者（含身心障礙者）口腔照

      護補助計畫

本計畫係補助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之身心障礙者裝置假牙

服務，維護本縣身心障礙者口腔健康，減輕身心障礙者裝置假牙之

經濟負擔，補助標準為低收入戶者補助4萬4,000元，中低收入戶者

補助2萬2,000元。

111年預算編列46萬2,000元，共計補助11人，執行金額18萬元，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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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38.96%。112年預計補助21人，預算編列46萬2,000元。

（四）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

協助無力購屋具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以下資格之身障者，提供房屋租金補助，減輕

其經濟負擔。111年預算編列49萬1,000元，1-12月共補助75人次，執

行金額計8萬6,400元，執行率17.6%，112年預計補助12人，編列預

算10萬元，112年1-2月共計補助4人，執行金額4,000元，執行率4%。

（五）購屋貸款利息補助

補助身心障礙者購買房屋貸款利率差額補貼，111年預計補助10人，

預算編列10萬元，1-12月共計補助10人，執行金額10萬3,423元，執

行率103.42%，112年預計補助11人，編列預算11萬元，112年1-2月

共計補助9人，執行金額9萬3,065元，執行率84.6%。

（六）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助或承租停車位補助

補助身心障礙者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租金費用

。111年預計補助2人次，預算編列1萬2000元，未有民眾提出申請，

執行率0%。112年預計補助1人次，預算編列3,000元，截至2月底尚未

有民眾提出申請。

五、身心障礙個案暨人身安全維護服務

（一）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個案管理中心

為考量身心障礙者弱勢家庭面臨之多重問題及需求，由社工員處遇

及協調，並整合相關資源提供適切之服務，以提升身心障礙者及其

家庭解決問題、適應社會之能力，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個案管

理服務，提供諮詢、多元需求服務、資源處遇及持續追蹤。

111年預計服務個案數319人（預估值，含前年度延續服務120人），

截至111年12月底共計新增受理277案（服務類型包含個案管理、生涯

轉銜、疑似身障及諮詢等）。

112年預計服務個案數240人（預估值，含前年度延續服務100人），

截至112年2月底共計新增受理31案（服務類型包含個案管理、生涯轉

銜、疑似身障及諮詢等）。

（二）身心障礙監護及輔助宣告業務 (詳見名冊-會議時提供並於會議後

      收回)
1.截至112年2月底止，受監護宣告之身心障礙者由宜蘭縣政府擔任監
護人計有54人、擔任輔助人計有14人，在案服務中合計68人。

2.受宜蘭縣政府監護之身心障礙者，3名個案生活於社區自宅中，由社
區鄰里協助日常生活照顧，本府則每月定期訪視，提供經濟、醫療及
生活關懷協助；另51名個案多因家庭支持系統薄弱乏人照顧，現由
本府委託安置於機構內接受長期照顧服務，本府提供定期訪視，及
協助養護療治、財產管理或醫療決策等個案管理相關事宜。

3.受宜蘭縣政府輔助之身心障礙者，2名個案生活於社區自宅中，由社
區鄰里協助日常生活照顧，本府則每月定期訪視，提供經濟、醫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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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關懷協助；另12名個案多因家庭支持系統薄弱乏人照顧，現由
本府委託安置於機構內接受長期照顧服務，除執行民法15-2條所規
定之輔助人職責，另提供定期訪視，及協助養護療治、財產管理或醫
療決策等個案管理相關事宜。

4.111年度針對經濟弱勢民眾聲請成年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補助計畫，
有關鑑定費之補助，1~12月計補助7人，補助金額計新臺幣5萬整，
執行率27.78%（年度預計服務20人，預算編列18萬元）。
112年度續以辦理針對經濟弱勢民眾聲請成年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補
助計畫，年度預計服務20人，預算編列22萬元。

（三）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計畫

提供縣內35歲且與60歲以上主要照顧者（家屬或手足）居住於社區

之身心障礙者，並以(併有)智能障礙、自閉症、精神障礙、腦性麻痺

等障礙歷程較長者為優先服務對象。

1.服務案量：

111年1-12月，電話初篩12案，通報轉介43案，評估後35案(高需求

1案、中需求13案、低需求16案、無需求5案)。

112年1-2月通報轉介 14案、評估後11案(高需求0案、中需求6案、低

需求5案、無需求0案)。

2.經費執行：

111年預算編列160萬2,000元，執行金額117萬4,676元，經費執行

率73.3%。112年預算編列160萬2,000元，截至2月底執行金額1萬

4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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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

111年 1月至12月及112年 1月至2月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勞工處

一、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使身心障礙者在職業重建過程中獲得連

續性、無接縫之專業服務，本府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由職業重建個案管理人員依個案需求、能力、興趣等個別化服務方式，

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通報及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

(二)111年總經費計430萬元，經費執行388萬7,372元(執行率90.4%)，

1-12月執行成果：

    1.開案服務157人，穩定就業結案 91人。

    2.辦理個案研討會2場次，就業轉銜聯繫會議2場次，共 76人參加。

    3.提供 25名身障者個別職涯諮商，計 143.5小時。

    4.辦理就業前準備講座1場次，共 35人參加。

(三)112年總經費計453萬507元，1-2月執行成果：開案服務26人，穩定就

業結案24人。

二、職業輔導評量：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協助身心障礙者適性就業，在就業前了

解其職業潛能、興趣、技能、工作人格、生理狀況及所需輔具等，據以

擬定職業重建服務計畫。本府每年提供1,225小時職業輔導評量服務時

數，約可提供35名身心障礙者(含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職業災害勞

工)進行評量。

(二)111年總經費計109萬2,967元，經費執行94萬7,197元(執行率

86.6%)，1-12月執行成果：服務人數計34人。

(三)112年總經費計150萬元，1-12月執行成果：4人。

三、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計畫：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補助縣內庇護工場，對有就業意願，但就

業能力不足者，依職業輔導評量結果，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對於短

期內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或庇護職場就業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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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工場內職場見習服務。

(二)111年總經費計1,013萬3,118元，經費執行772萬3,802元(執行

76.2%)，1-12月執行成果：補助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附設庇護工

場、老懂展翅庇護工場、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玩美布工

坊及天主教靈醫會奇塔代拉工坊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提供庇護性就

業服務36人，提供庇護見習6人。

(三)112年總經費計1,005萬400元，1-2月執行成果：補助臺北榮民總醫院

員山分院附設庇護工場、老懂展翅庇護工場、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玩美布工坊及天主教靈醫會奇塔代拉工坊辦理庇護性就業

服務，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36人，提供庇護見習6人。

四、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

(一)委託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人員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對年滿15歲有就

業意願及能力，但尚不足以獨立在一般性職場就業之身心障礙者，透

過支持性的就業服務，協助在競爭性職場就業。

(二)111年總經費計495萬元，經費執行420萬8,832元(執行率85%)，1-12

月執行成果：委託5名就業服務人員提供專業支持，推介成功74人，

穩定就業46人。

(三)112年總經費計453萬4,667元，1-2月執行成果：委託5名就業服務人

員提供專業支持，推介成功8人，穩定就業5人。

五、職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可透過融合式訓練、身心障礙者專班訓練及數位學習(勞動力

發展數位服務平台、無礙e網)等管道賡續提升職能。

(一)融合式訓練

1.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使身心障礙者有公平機會及多多種

管道參加職業訓練，提供與一般民眾共同參與職業訓練，藉由無

障礙訓練場所及教材教具規劃、手語翻譯等職務在設計協助，排

除身心障礙者參訓障礙，使其在參訓職類有更多元的選擇。

2.失業者職業訓練班：

 (1)111年度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8班次總經費計800萬元，經費執行

736萬4,290元(92%)，1-12月執行成果：訓練班別包括「樂活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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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證照輔導班」、「電腦平面繪圖及LNE貼圖設計應用班」、「美妝

技法及彩妝培訓班」、「冷氣清洗與家電維修班」、「原鄉休閒餐旅

特色班」、「中餐丙級證照輔導班」、「原鄉商品行銷實務班」及「烘

焙丙級證照輔導班」，總開訓人數共211人，結訓人數共195人，

身心障礙者計有19人參訓。

 (2)112年度預計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7班次總經費計756萬元：預計

開立訓練班別包括「家庭水電安裝及電器維修培訓班」、「凝膠指

彩技藝培訓班」、「觀光導覽人員培訓班」、「原鄉文創小物特色班(

大同)」、「中餐丙級證照輔導班」、「烘焙丙級證照輔導班」及「人氣

創意烘焙研習班」預訓人數210人，並於112年5月底陸續開班。

3.照顧服務員專班：

    (1)111年度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8班次，總經費計305萬元整，

 經費執行282萬5,869元(92.65%)，1-12月執行成果：參訓人數

 共220人，身心障礙者計有3人參訓。

 (2)112年度預計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8班次，預計於112年5月

    開班。

      (二)身心障礙者專班訓練

1.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協助具就業意願及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培養工作技能，爰規劃補助身心障礙機構、團體辦理在地化身

心障礙者相關職前訓練計畫，並於受完訓練後，有效結合就業輔

導計畫，以促進其就業或自行創業。為能提升已就業者之工作競

爭能力，另規劃在職訓練計畫。規劃結合民間單位辦理按摩類、餐

飲類、烘焙類等班別。

2.111年總經費計544萬9,420元，經費執行520萬5,982元(執行

95.5%)，1-12月執行成果：委託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慕光盲人重建

中心、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及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

基金會等3單位辦理「按摩養成班」、「烘焙暨清潔服務班」及「餐飲暨

清潔服務班」等3班養成班，於111年2月陸續開課，參訓人數31人、

結訓人數27人。

3.112年總經費計498萬7,900元，目前委託案招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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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務再設計：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透過職務再設計補助，藉由改善職場工作

環境、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整工作

方法，使身心障礙者獲得適性就業環境，提高其就業效能。

(二)111年總經費計71萬7,480元，經費執行56萬818元(執行率

78.16%)，1-12月執行成果：核定補助計13案(核銷11案、1案放棄申請

、1案放棄核銷)。

(三)112年總經費計71萬7,480元，1-2月執行成果：受理申請3案(待審核)

。

七、促進視覺功能障礙者就業服務：

(一)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

1.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提升本縣轄內視障按摩業者之服務品

  質、市場競爭力，協助其穩定經營並打造優質之按摩紓壓環境，以及

  協助視障按摩師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提供按摩院所經營輔導及裝潢、

  設施及設備補助，輔導經營情況及環境，使視障按摩師收入穩定。

 2.111年總經費計137萬6,800元，執行成果：經費執行53萬2,533元(執

   行率38.67%)，核定補助計5案(5案已核銷) 。

3.112年總經費計100萬5,800元，尚在籌備公告中。

(二)視障按摩協助員服務

1.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透過專業視力協助員協助，提昇視障按

  摩師工作品質與效率，並協助視障按摩師工作場所的清潔維護、交通

  接送、報讀、客戶管理等。藉由協助員的協助，加強視障者與社會資源

  的連結，開拓視障按摩師的生活空間，擴大服務區域以提升視障者

  的工作機會。

2.111年總經費計210萬3,149元，1-12月執行成果：經費執行201萬

  9,949元(執行率96%)，共提供45人、9,900小時視力協助服務。

20



3.112年總經費計201萬1,235元，2月完成招標作業。

(三)視障按摩行銷宣導活動

1.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加深民眾對視障按摩的印象，帶動民眾

  按摩的意願，提升視障者就業機會與增進視障按摩師收入，辦理視

  障按摩體驗、行銷推廣活動。

2.111年總經費計59萬9,340元，經費執行56萬9,350元(執行率94.9%)。

  111年執行成果：1-12月共辦理15場次視障按摩行銷宣導活動，兩家

  電台廣播宣導。

3.112年總經費計55萬9,440元，目前正在招標中。

八、創業輔導服務：

(一)創業貸款利息補助

1.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配合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補助其貸款

  之利息，以降低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之負擔。

2.111年總經費計1萬2,000元，經費執行5,073元(執行率42.2%)，1~12

  月執行成果：2次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第1次創業貸款利息補貼2,525

  元，第2次創業貸款利息補貼2,548元。）

(二)自力更生補助

   1.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協助具專業技能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其自

     行創業所需房租及設備之部份補助。

   2.111年總經費計39萬元，經費執行38萬1,000元(執行率97.6%)，1-12

     月執行成果：核定補助3案(舊案)。

   3.112年總經費計34萬元，1-2月執行成果，經費執行6萬6,000元，核定

     補助3案(舊案)。

九、獎勵僱用身心障礙者僱用津貼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凡設籍轄內之私

    立學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民營事業單位僱用經本府推介之身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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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連續僱用達 3個月以上即可提出申請。補助雇主每名身心障礙者

    每月1萬 2,000元， 最長以12個月為限。

(二)111年總經費計 330萬元，經費執行254萬 5,640元(執行77.14%)，1-

    12月執行成果：核定補助共 72案。

(三)112年總經費計 330萬元，1-2月執行成果：經費執行36萬元(執行率

    10.9%)核定補助共 10案。

十、身心障礙失業者穩定就業獎勵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鼓勵身心障

    礙者穩定就業，提高其就業動機，凡本縣身心障礙者成功就業，於同

    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6個月、1年、2年，可分別申請新臺幣 1萬 6,000

    元、2萬元、3萬元獎勵金，最高可申請新臺幣 6萬 6,000元穩定就業獎

    勵。

(二)111年總經費計 200萬元，經費執行196萬元(執行率 98.8%)，1-12月

    執行成果：核定補助共92案。

(三)112年總經費計 200萬元，1-2月執行成果，經費執行22萬 2,000元

    (執行率11.1%)核定補助共 12案。

十一、補助身心障礙者參加國家公職考試補習費用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為促進身心障礙縣民就業，並鼓勵其考取

    公職，補助其公職考試補習費用。分為兩階段申請，第一階段申請人於

    參加公職考試補習課程或購買函授後最高補助新臺幣 1萬 5,000元，

    第二階段於公職考試錄取後另補助最高新臺幣 1萬 5,000元。

(二)111年總經費計 30萬元，經費執行26萬 9,950元(執行率89.98%)，1-

    12月執行成果：核定補助共 19案。

(三)112年總經費計 25萬元，1-2月執行成果：經費執行2萬 7,425元(執

    行率10.97%)核定補助共 2案。

十二、補助身心障礙者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助

(一)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鼓勵身心障礙者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取得

    證照，增加就業競爭力。取得甲級、乙級、丙級技術士證照者，分別獎勵

    3萬、1萬、5,000元。取得同級技術士證照者，以申請1次為限。

(二)111年總經費計 17萬元，經費執行10萬元(58.82%)，1-12月執行成果：

    核定補助共 20案(丙級 20案)。

(三)112年總經費計 17萬元，1-2月執行成果：經費執行1萬元(執行率

    5.88%)核定補助共 2案(執行成果:丙級 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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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

111年 1月至12月及112年 1月至2月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衛生局

一、身心障礙鑑定業務：

(一)身心障礙鑑定服務：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身心障礙者無須負擔鑑定費用，由鑑定醫院向衛

生主管機關請領鑑定費用。

1.111年預計鑑定人數為6,900人，總經費計656萬8,000元，111年1月至12

月執行經費計502萬6,100元，執行率76.52%，鑑定人數為6,453人。

2.112年預計鑑定人數為6,900人，總經費計610萬元，112年1月至2月執行

經費計80萬9,500元，執行率13.27%，鑑定人數為1,024人。

(二)身心障礙證明核發業務：

為讓身心障礙者享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相關權益，依據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合於列等標準者，由本府發給身心障礙證明。

1.111年預計核發6,500張身心障礙證明，111年1月至12月核發證明人數計

6,136人，截至111年12月底本縣身心障礙人數共計3萬1,348人。

2.111年預計核發6,500張身心障礙證明，112年1月至2月核發證明人數計

892人，截至112年2月底本縣身心障礙人數共計3萬1,168人。

二、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業務：

(一)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具：

為改善或維護身心障礙者身體功能及構造，促進其活動及參與，便利其照

顧者照顧之裝置、設備、儀器及軟體等輔助器具購置費用。

1.111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1,036人，總經費計1,526萬8,000元，111年1

月至12月執行經費計1,411萬3,000元，執行率92.4%，服務人數計984人

，服務人次計1,423人次。

2.112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1,050人，總經費計1,526萬8,000元，112年1

月至2月執行經費計165萬7,098元，執行率11%，服務人數計133人，服

務人次計188人次。

(二)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

補助未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具有促進身心障礙者恢復生理結構、

生理功能或避免併發症之輔助器具購置費用。

1.111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85人，總經費計159萬3,000元，111年1月至

12月執行經費計107萬9,000元，執行率68%，服務人數計75人，服務人

次計108人次。

2.112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82人，總經費計159萬3,000元，112年1月至2

月執行經費計14萬4,100元，執行率9%，服務人數計14人，服務人次計

21人次。

(三)本縣輔具中心111年1月至12月輔具維修案量201人次、二手輔具回收6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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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借用1,598人次、贈與民眾35人次；112年1月至2月輔具維修案量23人次

、二手輔具回收100人次、借用274人次、贈與民眾5人次。

三、身心障礙個人及家庭照顧服務業務：

(一)家庭托顧服務：

提供本縣18歲以上身心障礙者身體照顧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安全性

照顧服務，藉由支持性及補充性的照顧服務，使家庭照顧者得以回歸就業

市場，滿足其兼顧家庭照顧責任及就業之期望，進而減輕家庭之經濟負擔

並落實在地照顧精神。

1.111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15人 總經費計604萬7,000元，111年1月到12

月執行經費計287萬1,294元，執行率47.4%，由社團法人宜蘭縣普逹關

懷協會提供服務，共計6個家庭托顧據點，服務人數計12人。

2.112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21人，由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承接，因

該單位為新設立單位，故本(112)年擬先與服務提供單位、家托站共同擬

定執行操作流程，並積極輔導與協助家托輔導團，發掘潛在需求者或意

願使用本服務之民眾，提升服務使用率。本(112)年預計辦理3場宣導活

動，增加服務能見度並至少辦理20小時在職教育訓練課程，以提增照護

技巧與服務品質。總經費計608萬6,000元，112年1月到2月執行經費計0

元，執行率0%，服務人數計12人。

(二)照顧者支持、訓練及研習服務：

提供家庭照顧者服務資源，逐步建立健全的家庭照顧者心理及社會支持性

網絡、友善環境，以減輕家庭照顧者心理壓力與情緒困擾。

1.111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12人，總經費計8萬元，111年1月至12月實際

辦理2場次活動，執行經費62,810元，執行率79%，服務人數計73人。

2.112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70人，總經費計8萬元，112年1月至2月執行

經費0元，執行率0%，尚無服務人數。

(三)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為因應家庭照顧者因特殊、緊急事故無法提供照顧及紓解長期照顧身心障

礙家人造成之身心壓力，讓家庭照顧者獲得喘息之機會，提升生活品質。

1.111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5人，總經費計16萬8,000元，111年1月至12

月執行經費為3萬4,650元，執行率20.6%，服務人數計1人。

2.112年預計提供服務人數計4人，總經費計11萬2,000元，112年1月至2月

執行經費8,400元，執行率7.5%，服務人數計1人。另有1案為長照轉介個

案，預計3月啟用。

3.於長照相關單位聯繫會議進行宣導，現有24家特約機構可提供服務，並

將持續擴增居家式、社區式、機構式服務單位，增加服務多元性。

四、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一)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為讓身心障礙者本人親自持用或其配偶、親屬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時持用

，停放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經本府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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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審查判定符合行動不便者認定之身心障礙者，方可申請停車位識

別證。

1.111年預估發放2,000張，1月至12月計核發2,939張、補發20張、換發8張

，總計發放2,967張。

2.112年預估發放3,000張，1月至2月計核發488張、補發5張、換發2張，總

計發放495張。

(二)迷失手鍊：

為讓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領有第一類之身心障礙證明者（如失智症、智

能障礙、精神障礙等)、曾走失或有走失之虞之民眾，皆可免費提出申請。如

遇使用者走失情形，民眾可透過迷失手鍊編號或具身分識別QR code條碼

之布標，協助走失者，找到回家的路。領有第一類(心智功能)身心障礙證

明或經醫師評估具有認知功能障礙開立診斷證明書之身心障礙者，方可申

請迷失手鍊或具身分識別QR code條碼之布標。

1.111年預計核發170條，1月至12月共計核發204條；幸福Q一下布標總發

放計182份。

2.112年預計核發190條，1月至2月計發放39條；幸福Q一下布標發放計35

份。

五、精神障礙關懷訪視業務

(一)目的：追蹤符合收案標準之精神疾患藥物治療情形及關心生活狀態，以協

助個案精神之復健。藉由定期召開精神個案督導會及個案轉銜會議，結合

相關單位，協助個案就醫、就養、就業、就學等需求，讓精神疾患可回歸社

區。

(二)成效：

1.依據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點」落實個案分級與關懷訪視業

務，並聘任精神病人追蹤照護及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人員辦理社區關

懷訪視服務， 111年度總計服務432人次；112年 1至 2月總計服務28

人次。

2.本縣設有4家日間型精神照護(開放數 160人)機構、4家住宿型精神照護機

構(開放數 141床)，2家精神護理之家(開放數 198床)。

3.連結相關精神照護資源，提供加強精神疾患家屬衛教宣導，視個案需求轉

介相關資源連結(如：轉介精神照護機構、社會資源連結等)。

 (三) 服務現況：

1.宜蘭縣精神障礙列管人數共計 3,654人。

2.一級 416人，每個月訪視 1次；二級 467人，每三個月訪視 1次；三級

1,030人，每六個月訪視 1次、四級 1,738人，每年訪視 1次、五級 3人，

每年訪視 1次。

3.精神障礙關懷訪視次數 111年 1月至111年 12月每月平均訪視次數為4.99

次；112年 1月至112年 2月每月平均訪視次數為0.9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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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目標 執行情形

精神障礙

關懷訪視

業務

每個月每人平均面訪

訪視比率

>37% 111年度 56.32%

112年 1-2月 57.30%

每個月平均訪視次數
(截至2月須達 0.74)

>4.45次 111年度 4.99次

112年 1-2月 0.9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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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

111年 1月至12月及112年 1月至2月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教育處

一、以多元化的鑑定，提升鑑定安置工作之執行服務品質

 (一)辦理各教育階段鑑定安置說明會：

為使學校教師瞭解各時程辦理項目、提報鑑定所需文件、安置服務類型、各項特

教資源申請、鑑定安置結果申復規定，依不同教育階段辦理學年度鑑定安置工

作計畫說明會，111年8月4日(實體說明會)、8月17日(線上說明會)共辦理2場次

計213人次參加。

(二)召開鑑定安置會議：

為辦理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含新個案、確認個案、改安置個

案、轉銜重新評估個案、已確認個案轉學及書面審查個案，共召開54場鑑定會議

，鑑定1,255人次，其中新個案有570人、舊個案再鑑定有685人，鑑定結果共

152人為非特教生，1,103人安置於各類特教班級。

(三)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人數：

特教通報網上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人數部分，學前學生472人，國小學生

1,133人，國中學生523人，高中學生10人，合計2,138人(含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

(四)辦理各階段轉銜安置說明會：
1.111年 1月 15日上午 9時在羅東國小、下午1時30分在特教資源中心各辦理

1場次「宜蘭縣111學年度特殊需求幼兒優先入園說明會」，邀請本縣通報中

心-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個管中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頭城

國小巡迴輔導班、學前特教班等各單位專業人員說明相關補助及教育服務事

宜，如入學方式、社會福利、教育補助申請方式與準備注意事項，並認識幼兒

園師資與環境等相關教育資源，以協助家長及早規劃孩子的入學，做好事前

的準備工作。2場說明會共有76名教師及家長出席與會。

2.111年 12月 7日下午1時30分、2時30分在特教資源中心各辦理1場次「宜

蘭縣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轉銜安置工作說明會」，使本縣國中、國小、幼

兒園瞭解轉銜階段所需辦理各項事務，參與教師計 140人。

3.111年 12月 10日上午 9時、10時在特教資源中心各辦理1場次「宜蘭縣112

學年度特殊需求學生轉銜家長說明會」，參與教師、家長及學生計 41人。

4.111年 12月 17日在特教資源中心辦理「宜蘭縣112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

輔導安置宣導說明會」，使本縣國中特教教師、家長、身心障礙學生、身障團體

瞭解適性輔導安置升學資訊，並協助認識高中職各群科別、綜合職能科、特殊

教育學校及特教相關資源，參與教師、家長計 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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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年 1月 14日上午 9時在北成國小、下午1時30分在特教資源中心各辦理

1場次「宜蘭縣112學年度特殊需求幼兒優先入園說明會」，邀請本縣通報中

心-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個管中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力行

國小巡迴輔導班、學前特教班等各單位專業人員說明相關補助及教育服務事

宜，如入學方式、社會福利、教育補助申請方式與準備注意事項，並認識幼兒

園師資與環境等相關教育資源，以協助家長及早規劃孩子的入學，做好事前

的準備工作。2場說明會共有58名教師及家長出席與會。

(五)各階段轉銜安置學生人數：

1.111學年度特殊需求幼兒優先入園參加報名人數共88人(其中6人因故放棄本

鑑定安置管道-由一般生管道入園，故最終有82人安排鑑定安置)，其中鑑定

為身心障礙學生(25人安置集中式特教班，26人安置於各國小附設幼兒園、5

人安置於各鄉/鎮/市立幼兒園、6人安置於非營利幼兒園、11人安置於準公共

幼兒園並接受巡迴輔導班服務、家長自行尋求其他入學管道2人、因身體狀況

不良上不適合就學1人，由社政單位提供到宅療育)，另有6人鑑定為非特殊

教育學生。 

2.111學年度跨教育階段轉銜安置結果：總計329人。

(1)幼兒園轉銜國小安置人數計151人，其中安置集中式特教班13人、不分類資

源班99人、各類巡迴輔導班39人。

(2)國小轉銜國中安置人數計178人，其中安置集中式特教班10人、不分類資源

班153人、各類巡迴輔導班15人。

3.國中身心障礙畢業學生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

生適性輔導安置」共計187人，其中參加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智能障

礙類)安置學生28人、參加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安置學生8人、參加高級中等學校

(非智能障礙類)安置學校136人，2人放棄升學，目前已在工作；另有參加「

臺北市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安置學生1人、參加「新北市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安置學生1人、直升南澳高中部4人、

以其他管道升學共7人(如免試入學、技藝學程等)。

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各項福利、生活、教學支持服務與改善學校無障礙環境

(一)配合中央少子化政策，補助學前特殊幼兒教育經費，鼓勵家長盡早讓幼兒就學

：

   1.111年度補助學前特殊幼兒教育經費補助計 203萬 5,000元：

(1)獎助招收補助已補 2足歲至入小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就讀本縣立案私立幼兒

園計 326人 163萬元。

(2)補助已滿 2足歲至入小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就讀私立幼兒園（家長）計 54人

40萬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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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年度（111學年度第2學期）補助學前特殊幼兒教育經費補助，訂於112

年 4月 15日各園申請收件截止。

 (二)核撥在家教育學生教育代金，提供學生輔具教材、醫療服務協助：

國中、小身體病弱或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在家教育學生教育代金，111年度核撥

計學生15人次計34萬4,800元。112年度預計6月審核、7月核撥。

(三)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適時減輕家長壓力、使家長得以安心就業：

1.111 年度寒假班計 29校開辦 57班服務學生數 366 人及暑假班計 27校開辦

44.5班服務學生數 286人，本府自籌並核定經費計 688萬 1,286元；110學

年度平日班計 33校開辦 48班服務學生數 455 人，執行經費總計 795萬

3,609元（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國小平日班經費計 466萬 3,213元，本府自籌

經費計 329萬 396元）。

2.112年度寒假班計計 32校開辦53班服務學生數 373人，本府自籌並核定經費

計 201萬 7,227元；111學年度平日班計 35校開辦53班服務學生數 508人，

執行經費總計918萬 2,041元（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國小平日班經費計 478萬

8,630元，本府自籌經費計 439萬 3,411元)。

(四)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案補助，提供師生有愛無礙的教育環境：

1.111年度教育部國教署核定改善經費合計2,673萬元，部分補助2,272萬500元(
補助比率85%)，本縣自籌400萬9,500元，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13校，即南

屏國小、羅東國小、竹林國小、四結國小、五結國小、順安國小(中山分校)、萬富
國小、育英國小、岳明國小、蓬萊國小、大同國小(松羅分校)、頭城國中及蘇澳

國中。

2.112年度計畫已於111年12月2日函文教育部國教署申請補助經費，預計改善學

校計12校，提送總經費計3,743萬5,531元，申請補助經費計3,182萬197元，

本縣自籌561萬5,334元，俟中央核定後辦理後續學校改善。

(五)提供有需求學生上下車交通接送、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使學校、

教師、學生獲得實質上的協助：

    1.交通車接送部分：

       (1)111年度：

       本縣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者，本府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配置中型

交通車7臺、小型交通車5臺，載送121名學生，除了載送校內特教班身心障礙

學生，並服務區域內輪椅肢障學生；另頭城國中、北成國小、冬山國小、五結國

小、員山國小等5校委託民間辦理交通接送，計載送38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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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年度(111學年度下學期)：

       配置中、小型交通車12臺載送61名學生，除了載送校內特教班身心障礙學

生，並服務區域內輪椅肢障學生；另有5校委託民間辦理交通接送，計載

送23名學生。

    2.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部分：

 (1)111年度上半年：聘請教師助理員24人，協助172名學生；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計64校聘請114人，協助262名學生。

 (2)111年度(110學年度上學期)：聘請教師助理員24人，協助174名學生；特教

學生助理人員計67校聘請224人，協助276名學生融合各校班級。

(3)112年度(111學年度下學期)：聘請教師助理員24人，協助176名學生；特教

學生助理人員計67校聘請226人，協助270名學生融合各校班級。

  (六)提供學障生、視障生學習用書，建立學生無障礙的學習環境：

    1.學障生學習用書：

(1)110學年度下學期：國小14名學生-有聲書47片；國中9名學生：有聲書50片

  。

(2)111學年度上學期：國小16名學生-有聲書55片；國中16名學生-有聲書51片
。

(3)111學年度下學期：國小17名學生-有聲書57片；國中15名學生-有聲書43片
。

    2.視障生學習用書：

(1)110學年度下學期：國小5名學生-大字書26本、點字書10本；國中4名學生-

大字書64本、有聲書17片。

(2)111學年度上學期：國小5名學生-大字書41本、點字書10本；國中2名學生-

大字書32本、有聲書10片。

(3)111學年度下學期：國小8名學生-大字書69本、點字書10本；國中2名學生-

大字書32本、有聲書10片。。

三、依本縣特色持續推動創新發展，使身心障礙學生從生活中獲得藝文陶冶，增進

身心健康及人際互動能力

(一)111年2月18、25日、3月4、11、25日、4月8、22日、9月5、12、19、23、26、27、30日

、10月4、7、11、14、18、21、28日、11月1、4、8、15日於三星、育英、羅東、大洲、廣

興國小辦理「宜蘭縣111年特殊需求學生暨家長親子共學計畫『情緒行為表達

團體-找點子玩樂趣』」，欲透過環境探索、遊戲樂趣與想出點子，引導學員從

塗鴉及遊玩體驗自身的情緒感受及人際互動，並經由個人與團體間的互動關

係，引導學員經驗與學習建立一種正向的人際互動，共計34場次，參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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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283人次。

(二)運用禪繞畫重覆的動作，讓家長及孩子透過重覆的過程，放下心中瑣碎的事

務，達到專注、安靜的效果，並在平和被接納的氛圍下全心融入在自己的創

作作品中，帶給家長親子陪伴學習的新啟發，111年3月13日(日)於光復國小

辦理「宜蘭縣111年特殊需求學生暨家長親子共學計畫『大手拉小手~生活禪繞

的體驗 』」，參與學生、手足及家長共計20人。

(三)為持續推動並促進口腔預防保健成效，提供老師及照顧者口腔潔牙用品，養

成良好潔牙習慣，111年1至3月辦理「111年宜蘭縣特殊需求學生口腔衛生潔

牙潔牙用品配發」，共計嘉惠33校3個身障機構，服務身心障礙學生701人。

(四)為促進並鼓勵特殊需求學生從揮灑色彩中找到自信，並抒發心靈展現生命不

同的美，並藉由活動讓更多社會大眾認識特殊需求學生的藝術能量，辦理

「111年宜蘭縣特殊需求學生『潔牙讚讚讚』繪畫比賽」，111年1月1日至3月18

日收件、3月26日評選、3月30日公布成績，共44校159件作品參賽 。

(五)111年7月16、23、29、8月7日於公正國小辦理「宜蘭縣111年特殊需求學生暨家

長親子共學計畫『身心紓壓親子團體』」，藉由親子按摩、親子瑜珈課程，增進

親子友善溝通和經驗，並以親子按摩、親子瑜珈課程，增進親子友善溝通和

經驗，參與家長、學生及手足共計70人次。

(六)111年8月1、2、3日假特教資源中心辦理「宜蘭縣111年度特教知能研習『一份溫

馨的牽掛』手縫紉工作坊」，經由製作一個有份量有擁抱感的輔具，減緩特殊

學童的焦慮感，並能提升他們的注意力及舒適感與安全感，參與特殊教育教

師、家長、助理員共計120人次。

(七)111年3月15、16、17日、8月3、4日、112年2月1、2、3日於友愛影城及統一戲院辦

理「宜蘭縣年特殊需求學生暨家長親子共學『電影欣賞活動』」，透過寓教於樂

的方式，協助身心障礙孩子學習以希望、溫暖、快樂與積極的態度代替消沈、

沮喪與抱怨，結合關懷弱勢理念，並提昇社會大眾對特殊兒童權益的重視與

愛護，與會人數計1,679人次。

(八)111年8月20、21日於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辦理「宜蘭縣111年度「天籟人生-

聲音開發」工作坊」，藉由特教老師對聲音的認識與開發，讓特教老師在教學

上藉由聲音為媒介，和特教學生有更多非語言的理解與連結，進而也教導特

教學生對自己聲音的覺察與認識，參與教師共計54人次。

(九)111年9月29日於員山鄉內城社區辦理「宜蘭縣111年特殊需求學生暨家長親子

共學計畫-馳騁鐵牛、粿好玩：巡禮社區」，透過活動走向戶外活動，提升學

生的體能，增進與同儕的參與度，並認識農村在地文化，進而創造友善接納

的無障礙環境，共計11校165人參加。

(十)111年10月14日於蘇澳悠遊綺麗博物館辦理「宜蘭縣111年特殊需求學生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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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室-悠遊綺麗博物館」，從多采多姿的昆蟲世界，觸發學生對美感的覺

察與環保意識。豐富特殊需求學生之生活經驗，利用自然輕鬆的情境，抒緩

家長照顧壓力，共計6校學前特教班130人參加。

(十一)111年11月12、13、20、27於國華國中辦理「宜蘭縣111年度特殊需求學生地板

滾球競賽」，透過團隊合作及分組競賽，協助學生瞭解及學習有效的溝通方

式，進而開拓合宜的人際關係，並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平日在校進行地板滾球

團體訓練成果展現之舞臺，促使學生了解自己的優點與潛能，增進自信心，

共有35校66支隊伍229位學生組隊報名參賽，參與人數共348人。

(十二)111年12月3日(六)於復興國中辦理「宜蘭縣111年特殊需求學生暨家長親子

共學計畫『轉動大腦比桌遊』」，藉由桌遊競賽活動，轉動大腦思考激化學生

潛能的發揮，增加同儕共同學習及交流的機會，營造學生學習動機及榮譽感

的建立，，參與學生計195人。

(十三)111年12月21日(五)於北成國小辦理「宜蘭縣2022年特殊需求學生及家長寒

冬送暖聯歡會」，為拓展在家教育班與特教班學生生活及人際互動經驗、提供

在家教育與特教班學生欣賞、表演的機會，藉由歡樂感恩氣氛，讓學生及家

長感受教育的愛與關懷，參與學生、家長及教師計354人。

四、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親職教育、情感教育及婚姻教育知能，期使親密關係有

正向的維繫，進而發揮家庭教育功能以營造幸福生活

(一)親職教育：辦理「愛與陪伴～身心障礙者家庭親職教育」，藉由帶領身心障礙

者及家屬於縣內休閒活動場所，在自然輕鬆的情境氛圍中，透過親職教育課

程、親子共作及律動活動，提供育有身心障礙者之家長親子溝通的方法，提

升父母的親職能力，增進家庭成員情誼與親密關係。課程主題：「親子互動溝

通技巧」、「提升心理免疫力～變動外境下的自我照顧」、「幸福的模樣」，本活

動於111年8月29日、9月18日、10月2日、11月22日結合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

協會辦理，共計4場次，307人次參加。  

(二)婚前及婚姻教育：

　1.婚前教育：辦理「宜蘭縣身心障礙者情感與性平教育活動 ~『練習好好愛』讀

書會/講座」，期望藉由成長課程幫助身心障礙朋友們更加認識自我、澄清自

己的愛情觀、認識婚姻的本質與建立親密關係該有的態度，並學習身體界限

及自我保護，使其在生活中能夠擇其所愛、愛其所有、相互尊重，培養自己成

為成熟的人。本活動於111年3月23日、3月30日、4月13日、4月25日及8月4日至9

月30日，與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職能班)、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

產職業學校(資源班)、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會、星樂園工坊及特自在作業

所合作，共計20場次，226人次參與。

  2.婚姻教育：辦理「宜蘭縣身心障礙者家庭教育活動~『讓愛充滿』婚姻教育成長

團體」，藉由繪本共讀與家長談家庭與婚姻關係中的溝通與互動，學習情感

關係的經營及壓力調適，建立正向支持系統；並安排家庭情感加溫活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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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良性之家庭互動，凝聚家庭向心力。本活動與力行國小、礁溪國小之特教班

及學前特教班合作，於111年3月12日、3月26日、7月2日、9月24日及10月1日辦

理，共計5場次，110人次參與。 

五、補助民間辦理富有意義之身心障礙教育活動，以助推展教育發展

(一)鼓勵並促進成人身心障礙者參與終身學習：本府每年度部分補助民間團體辦

理身心障礙成人教育相關活動，111年計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

啟智中心、社團法人宜蘭縣普達關懷協會及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等3個民

間團體提出申請，本府核定補助4案共計7萬8,200元(太鼓社、繪畫療育、打撀

樂及手作療育課程)，活動辦理期程為111年8月至11月。

(二)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特殊教育方案，使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有多元的團體活動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特殊教育方案計社團法人宜蘭縣宜萱婦幼關懷協會 (身

心障礙幼童－真善美彩繪營、身心障礙幼童－不同凡響太鼓營)、社團法人宜

蘭縣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慢飛天使家長親職講座與支持團體計畫、慢

飛天使週末藝能療育親子活動計畫)、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會(「陶情養性

」身心障礙者藝術療育計畫)計3個民間團體，本案核定補助4案計畫共計10萬

5,000元。

(三)112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教育活動計畫申請，函請團體於112年3

月31日前提送申請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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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

111年 1月至12月及112年 1月至2月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建設處   

一、執行依據：

有關本縣轄內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案件之執行，係依據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3項及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

認定原則規定辦理，並訂定「宜蘭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分類、分期、分區改善

執行計畫」，據以執行改善。

二、列管情形：

目前本縣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案件執行情形：總列管案件678件，改

善完成667件，待改善12件（未完成改善-旅館類1件；分年執行改善-活動中心

類10件、大學1件)。

三、執行目的及效益：

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本縣既有公共建築物(97年7月1日前

取得建造執照者)應依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

原則進行無障礙設施項目改善，其優先次序依前開執行計畫規定辦理。既有公共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之目的，係為提昇行動不便者使用公共建築物之便利性、

友善性；並且因應高齡化及多元化社會，滿足身障者、高齡者、孕婦、暫時性受傷

者各種使用者需求，對於提升本縣友善城市之形象有所助益。

四、執行成果：

111年1月至112年2月已完成改善案件30件：學校類1件、便利商店24件、及文化資

產類5件。目前超級市場類已全部改善完成，活動中心類亦依分年改善計畫執行

(5件施工中)，一般旅館類尚有1件待改善，持續列管追蹤改善情形。本縣去

(111)年度內政部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成績88分，為城鎮組第2名，持

續檢討改進，以利爭取本縣業務考核佳績。

五、設置成人照護床列管案辦理進度

    依據110年度第2次本小組大會陳委員佩琪提案建議於本縣重要景點增設成人照

    護床1案。

    列管各案(冬山河親水公園、礁溪溫泉公園、蘭陽博物館、壯圍沙丘活動中心)

    辦理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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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名稱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

冬山河親水公園 本府工商旅遊處 已納入追加減預算，待通過後

準備設置 

礁溪溫泉公園 本府工商旅遊處 已納入追加減預算，待通過後

準備設置 

蘭陽博物館 本府文化局蘭陽博物館 已納入追加減預算，待通過後

準備設置 

壯圍沙丘活動中心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

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目前法規尚無規定需設置且經

費籌措困難，將視實際需要情

形研設。

五-1、壯圍沙丘活動中心辦理情形:

111年第2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決定:  請建設處函知交通部觀光局設置成人照護床。

    (1)本處以111年11月21日府建使字第1110180427號函請交通部觀光局於壯圍沙

       丘遊客中心設置成人照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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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111年12月5日觀東遊

      字第1110400650號函回復因目前法規尚無規定需設置及空間恐影響原有無

      障礙廁所設施，故不設置照護床。

 (3)本處續以111年12月5日府建使字第1110188599號函回復說明經現勘壯

       圍沙丘遊客中心無障礙廁所空間90公分*190公分大於法規規定，仍請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置成人照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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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該處未回文，本處續以112年3月24日府建使字第1120055915號函仍請
      該處依會議決議盡速考量設置照護床。

  (5)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1123月29日關東遊字第
      1120400206號函復將視實際需要情形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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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12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

110年 1月至12月及111年 1月至2月業務報告

 報告單位：交通處

※無障礙環境面向

1.本處每年請本縣轄內各鄉鎮市公所清查各該轄區內人行道路改善無障礙設施及設

備，另促請落實人行道無障礙環境之具體措施，並由各鄉鎮市公所視財政情況研

提改善計畫期程。

2.另配合內政部營建署「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及「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2.0」之推動，提

報爭取經費為交通建設延展更便捷的交通網絡與建立出符合地方文化特色和地景

生態景觀之人車共存之道及無障礙空間。於110及 111年度獲內政部核定補助人行

環境類在建工程共計 14案，總經費約 37,427萬 2,849元。

3.111年 10月至112年度尚執行工程臚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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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

(元)
計畫性質 周邊主要設施 進   度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第6階

1
羅東國小暨成功國小通

學廊道工程
19,750,000

規劃類

工程類

羅東國小

成功國小

已於111年 11月 30日

完工

2
羅東鎮維揚路人本環境

改善工程
28,932,000

規劃類

工程類

羅東高商

羅東高工

已於111年 10月 17日

完工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2.0第 1階

1
110 年宜蘭縣蘇澳冷泉

小鎮周邊人本串聯計畫
24,000,000

規劃類

工程類

蘇澳火車站

冷泉公園

已於112年 1月 30日開

工，預計 112年底完工

2

宜蘭縣宜蘭市宜蘭國中

區域週邊人行道環境改

善工程

24,627,000
規劃類

工程類
宜蘭國中

已於111年 9月20日開

工，截至112年 1月 30

日止工程進度達 48%，

預計 112年 5月完工。

3
三星鄉遊活學人行串聯

改善工程
19,600,000

規劃類

工程類

三星國中

三星國小

三星運動公園

已於111年 11月 15日

完工。

4
冬山國中安全通學路廊

與人本生活圈
20,900,000

規劃類

工程類

冬山國中

冬山國小

已於111年 11月 13日

完工。

5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與

東澳國小區域周邊人行

步道環境改善工程

32,231,000
規劃類

工程類

南澳國小

南澳高中

已於111年 12月 24日

完工。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2.0第 2階

1

冬山鄉冬山路三段(冬山

路五段至永安路)人行道

改善工程

18,224,000 工程類 近羅東市區

辦理工程細部設計，預

計 112年 5月辦理工程

發包。

2
三星鄉大洲聚落人本通

學環境改善計畫
21,000,000

規劃類

工程類

大洲國小

大洲社區

內政部營建署審查設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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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中路生活路廊工程 31,920,000 工程類 冬山鄉政中心
內政部營建署審查設計

中

4

蘇澳鎮馬賽國小生活通

學串聯暨人本景觀環境

提升改善計畫

19,600,000
規劃類

工程類
馬賽國小

內政部營建署審查設計

中

5
宜蘭市復興路暨中山路

二段人本環境改善工程
20,900,000

規劃類

工程類

宜蘭縣警察局

宜蘭縣財稅局

仁愛醫院等

內政部營建署審查設計

中

4.業務執行目的及預期效益:

(1)本縣秉持「以人為本思考，環境永續發展」為環境發展施政方針，為改善自然環

境與生活環境，對於市區道路養護管理及無障礙人行環境，交通處將持續推動相

關工作。

(2)預期能建全市區道路系統，有效提升交通安全及道路服務品質，整合周邊公共

空間，擴大友善環境。

※無障礙公車辦理情形

縣轄市區公車車輛總數：138 台

甲類大客車 94 台(一般車 29 台、無障礙 65 台)

乙類大客車 36 台(一般車 21 台、無障礙 16 台)

九人座 8 台(一般車 4 台、無障礙 4 台)

共 85輛為無障礙車輛 無障礙車占比：61.59% 

將持續協助業者透過透過 110-113年公運計畫補助，優先汰換車齡老舊之車輛，並

優先購置無礙障之車輛，加上業者之妥善調度，可提升無障礙路線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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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改善羅東鎮成功國小周圍人行道增設「車阻」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陳委員可欣

說明：

為打造無障礙環境，提供輪椅族或身障者通行上無礙，建議於羅東鎮成功國小周圍

人行道增設「車阻」設施，避免人行道上常被停放汽機車(如附圖一)，導致輪椅使用

者通行上不便。

建議可參考羅東國小人行道之裝設(如附圖二)，讓身心障礙者便利使用人力到，避

免與車共道，增加危險性。

辦法：建請宜蘭縣政府於羅東鎮成功國小周圍人行道增設「車阻」設施。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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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下午  時  分。

42



宜蘭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7年 4 月 21 日府社救字第0970051363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30 日府社老障字第 1000098654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 日府社老障字第 1050144972號函頒實施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工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設立宜蘭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1、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調推動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2、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

　3、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保障相關事宜。

 三、本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由本府秘書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府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障礙福利

學者或專家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聘兼之；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

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委員名額分配，

其中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單一性別亦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工作人員若干人，均由主任委員派兼。

 五、本小組每半年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主任委

員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副主任委員亦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六、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因故無法出席，得指派代理

人出席，並得列計出席人數。

         本小組開會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七、本小組決議事項，應送請相關機關、團體參考或辦理。

 八、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機關人員列席，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處理事宜時，

並得邀請申請人與相關機構、團體列席。

 九、本小組委員、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十、本小組下另增設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諮詢小組及推動輔導小組。

     諮詢小組成員由秘書長、社會處、衛生局、教育處、勞工處、建設處、工務處、財政處、主

計處等單位主管擔任；另推動輔導小組成員五至七人由本府就身心障礙福利學者或專

家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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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諮詢小組任務如下：

     1.整合規劃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相關局(處)合作機制與溝通平台。

     2.協調推動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作所需之相關資源與福利服務。

     3.定期向本小組報告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作所需之資源與福利運作概況。

 十二、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推動輔導小組任務如下：

     1.每年定期召開小組會議，整合規劃、諮詢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作相關事宜。

     2.協調推動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作相關事宜。

     3.定期向本小組報告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作執行概況。

 十三、本要點所需各項經費，由本府社會處預算項下支應。

 十四、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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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第八屆委員名冊
      任期自民國111年 9月1日起至民國113年 8月 31日止

姓名 聘任職銜 服務單位、職稱 身份別 備註

林姿妙 主任委員 宜蘭縣縣長 依要點規定

林茂盛 副主任委員 宜蘭縣政府秘書長 依要點規定

林蒼蔡 委員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徐迺維 委員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局長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簡信斌 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康立和 委員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處長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潘亮宇 委員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陳惠玲 委員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會理事

民間相關機構代
表

吳芳淑 委員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竹峖身心障礙養護院主
任

民間相關機構代
表

余雨軒 委員 社團法人宜蘭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主任

民間相關機構代
表

林幸君 委員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主任
身障福利相關學
者或專家代表

舒靜嫻 委員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身障福利相關學
者或專家代表

徐薇雅 委員 蘇澳國小退休教師
103年師鐸獎得主

身心障礙者代表

陳佩琪 委員
國立宜蘭大學約用事務員
榮獲108年宜蘭縣政府勁勇獎-傑出身心障礙
人士獎

身心障礙者代表

陳明正 委員 社團法人宜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理事
生命講師

身心障礙者代表

蔡梅櫻 委員 社團法人宜蘭縣聾啞福利協進會理事長 身心障礙者代表

陳可欣 委員 生命講師 身心障礙者代表

備註: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1/3。委員計有17人(男 8人、女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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